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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重罚,闹事“醉鬼”也该治治了
□张翼

据《齐鲁晚报》报道，14
日下午，在武警医院附近的
窑头路上，一名中年醉酒男
子躺在武警医院的120急救
车前撒泼，甚至拿出铁棍威
胁医务人员，被随车武警制
服，附近交警随即控制了这
名男子。醉酒男竟然没完，
面对电视台的摄像机，说自
己嗜酒，中午喝了一斤“老

村长”白酒。
最近，全国都在整治

醉驾，大家都知道，整治
醉驾的根源在于醉，在于
醉酒对于包括醉酒者本人
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危害
性，因此，醉酒之后，不
管是威胁他人生命安全，
还是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
影响，都有予以适当控制
的必要。

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治

安管理法规，对当街醉酒
者进行处罚，这当然是为
消除其所造成的安全隐
患，保护当事人不受伤害
地醒来。根据以往经验，
很多醉酒者在丑态百出之
后，一般接受的都是“批
评教育” ，这显然不能防
止其“从头再来” 。因
此，有必要“升级”醉酒
闹事的惩戒规则，在经济
处罚上加大，在惩戒标准

上从严。同时，社会文明教
育监督机构和各单位应该
尝试建立“醉酒者档案”，将
其作为个人诚信档案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造
成所在区域较大社会危害
和风气伤害的，应该毫不客
气地记录在案。

当然，更应该积极鼓
励引导社会各界，创造
性地帮助戒酒，防止醉
鬼闹事事件的发生。比

如，俄罗斯女性早在好
几年前发起的“滴酒不沾
男士”注册运动，将其资
料在有关部门依法依规
监督审核之后，向社会公
布，作为企业招聘和女
生择偶的选择参考，这
种形象限制的招法，应
该是行之有效的，更能
让人承担起一个公民在
社会风气塑造和治安管
理中应有的责任。

□王强

日前，笔者路过某小区的一块绿地时，
看见一块警示牌上竟然写着“采花弄草，不
得好报” ，让人看了很不是滋味。无独有
偶，笔者在市区一处垃圾台下，看到“乱倒
垃圾者，全家遭殃”字样的警示语，令人触
目惊心。笔者认为这样纯属泄愤的文字有欠
文明，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出现这种警示语也
有损城市形象。笔者希望有关部门和人员设
置这些警示牌时，最好用和谐语言和与人为
善的态度，使用一些善意提醒、规劝的文
字。如：“小草青青，请您留情”、“请不
要打搅小草的睡眠”等就非常好，既提醒了
那些不文明者，又彰显了城市文明。而用
“恶报”“遭殃”之类的“诅咒语”，除了
反映书写者某种不健康的心态外，丝毫起不
到警示提醒作用。

“去趵突泉停车要5
元，去珍珠泉停车要4元，
真不知现在景点停车都是
什么标准。”

——— 一市民对济南市
一些景点停车实行不计时
“一口价”收费标准表示
不理解。据悉，在济南繁
华地段的市区景点不仅停
车难，停车收费标准也很
有“特色”。

“这么破的大巴，俺
孩子没坐过。”

——— 一位家长说。14
日，济南市经五路小学400
多名六年级学生进行为期5
天的封闭式训练，看到接
送孩子的大巴车，一些家
长表现出过分的担心。

“既然铜质雕塑屡遭
黑手，不妨考虑安装石质
塑像，物件做得笨重一
些，以防被破坏。”

——— 市民康先生等人
建议。大明湖新建景区最
近安装了一些很有文化韵
味的铜质雕塑，可很快就
被破坏了。市民纷纷为此
支招。

“城市环境一天天变
美，俺也实在不忍心再弄
脏 了 咱 济 南 人 的
‘脸’！”

一位曾多次为自己的
小旅馆张贴野广告的业户
说。济南一些长期遭到各
种视觉污染的沿街围墙，
如今都已实现华丽转身，
连一些“做过坏事”的人
都不好意思了。

（张贵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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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无烟是市民共同的期待

□兰花草

据报道，从9月16日开始至10月15
日，济南市将开展以城乡环境整治为主
要内容的爱国卫生月活动。同时，把公
共场所“禁烟”纳入了环境整治行列，
积极开展劝阻吸烟活动，落实济南市公
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杜绝在公共场
所吸烟现象的发生。

吸烟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和爱
好，本无可厚非，但是，吸烟成瘾后的
危害性是贻害无穷的。尤其是在一些人
流集中的公共场所里，部分烟民自顾个
人惬意和过瘾，哪管旁人的无端受害与
无奈，肆无忌惮地“喷云吐雾”制造烟
尘污染，把原本清洁美好的周边环境搞
得乌烟瘴气，也间接给他人带来了潜在
的健康危害。公共场所内吸烟俨然已成
为一种新的社会公害。

虽说市民都知道在城市的公共场所

吸烟是一种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但
在没有明文规定和约定俗成的大氛围
下，谁也没有权利来阻止一些“瘾君
子”的行为。公共场所吸烟的短板与漏
洞，亟待有强制性的规定和制约来填
补，在涉及公众安全的公共场所“禁
烟”也成为市民的强烈呼声和全社会的
共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公共场所
无烟是泉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所需，是
广大泉城百姓的真切期盼，要将其纳入
爱国卫生工作的经常性、持续性、常规
性的工作序列，切实抓紧抓好，取得实
效。园博会、全运会召开时是这样，
过后更应当持之以恒，创建更多的无
烟区域、无烟场所。同时，也不妨借
鉴那些“禁烟”用重典的城市的做
法，让一些不遵守规定的人得到反省
的机会，并为此付出点违反公共道德
的代价。


